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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盛经开农函〔2024〕5号

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农村局
关于开展 2024年区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

申报的函

各镇人民政府：

培育壮大产业化龙头企业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、带动农民

致富增收的重要途径。为做好龙头企业培育工作，提高龙头企业

发展质量，为下一步政策制定打下基础，现决定开展 2024 年区级

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

在万盛经开区辖区内登记注册，主要从事农业产业化生产经营

的独立核算企业。

二、申报标准

（一）企业投入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固定资产总量：种养植业30

万元以上（含生物性固定资产），加工业 50 万元以上，综合经营类

100 万元以上，农产品电商企业不要求固定资产；

（二）企业效益。企业处于盈利状态；企业应不欠工资、不

欠社会保险金、不欠折旧，无涉税、涉黑等违法行为及重大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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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事故、重大环保责任事故等；

（三）企业负债。企业资产负债率一般应低于 60％；

（四）企业带动能力。通过建立合同、合作、股份等利益联结

方式带动农户 20 户以上或吸纳本区农村劳动力 10 人以上；

（五）企业在当地有直接采购的农副产品原料或直接销售农产

品；

（六）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业高新技术企业、绿色食品企

业、农产品出口创汇企业，可适当放宽标准；

（七）对吸纳脱贫人口就业、带动示范作用好的企业适当放宽

标准；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企业自愿申报。申报企业向所在镇政府自愿申报；

（二）镇人民政府初审。各镇根据区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

的基本条件，认真审核申报资料，通过审核后再报送区农业农村

局评审。

（三）农业农村局复审后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认定为区级农

业产业化龙头企业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区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申报表。

（二）23 年资产负债及盈余分配表。

（三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（四）其他佐证材料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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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申报材料纸质件一式两份，装订成册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有申报意愿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行准备相关申报资

料，并于 2024 年 11 月 15 日前经各镇政府审核盖章后，将申报

材料交农业农村局发展规划科。

（二）各申报主体在申报过程中，要实事求是，不得弄虚作

假，一经查出，撤销其申报资格。

联系人：胡越 联系电话：48288360

附件：万盛经开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申报表

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农业农村局

2024 年 10 月 2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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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万盛经开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

申 报 表

单 位： （盖章）

日 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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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盛经开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申报表
企 业 名 称 企业性质
企 业 地 址
主 营 业 务 法人代表
创 办 时 间 联系电话
项 目 单位 代号 2023年

一、企业经营情况 －－ 1
1、总资产 万元 2
其中：生产性固定资产 万元 3
2、总负债 万元 4
3、资产负债率 % 5
4、企业销售收入（市场交易额） 万元 6
其中:农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7
农产品销售收入占比 % 8
5、净利润（税后利润） 万元 9
6、上交税金 万元 10
7、产销率 －－ 11
二、基地及加工规模 % 12
8、农作物种植面积 亩 13
其中：带动农户种植面积 亩 14
9、农作物产量 吨 15
其中：带动农户种植产量 吨 16
10、水产养殖面积 亩 17
其中：带动农户养殖面积 亩 18
11、水产养殖产量 吨 19
其中：带动农户养殖产量 吨 20
12、家禽饲养量 万只 21
其中：带动农户家禽饲养量 万只 22
13、牲畜饲养量 头 23
其中：带动农户牲畜饲养量 头 24
14、农产品加工量 吨 25
三、带动农户情况 －－ 26
15、带动农户数 户 27
其中：合同关系（含“订单”方式） 户 28

合作方式按利润返还 户 29
股份合作方式按股分红 户 30
其它方式 户 31

16、带动农户增收（合计） 万元 32
17、平均每户增收 元 33
18、带动贫困户户数 户 34
19、带动贫困户增收（合计） 万元 35
20、平均每户增收 元 36
四、扶持农户 －－ 37
21、资金 元 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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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、种子种苗 元 39
23、生产资料 元 40
24、培训农户 人 41
企业简介（500字以内）：
简介内容除企业基本情况外，还应对是否存在欠薪、拖欠社保、质量安全问题、环保
责任问题、涉税、涉黑等负面行为作出说明。

年 月 日

镇级意见：

年 月 日

农业农村局意见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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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

1、销售收入是指当年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总额。

2、合同关系是指以合同、订单等契约方式向农户收购农产品、

提供生产资料等，合同双方具有明确的权利、义务关系，合同具

有法律效力。

3、合作方式按利润返还是指企业将农副产品加工、运输等增

值的一部分利润按一定的方式（如按交易量）返还给农户。也包

括实行二次分配。

4、股份合作方式按股份分红是指股金比例进行利润分红。

5、带动农户增收是指带动的农户比从事其他生产或不参加产

业化生产当年多增加的收入。

6.表内所有指标以2023年底数据为准。


